
北京首旅酒店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《关于收购控股股东首旅集团持有的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

司 9%股权及债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北京首旅酒

店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现

对《关于收购控股股东首旅集团持有的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 9%股权及债权的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如下： 

 

    一、事前审核 

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年 4月 12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：00召开第二

次专门会议，经过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涉及环汇置业项目相关审计、评估、拟

签署协议等文件，对本次交易目的、项目预期收益、可能的市场风险预见及控制

措施、公司高端品牌旗舰店管理运营、后期环汇置业优化融资结构等事项进行了

全面了解，对项目的评估、审计结果亦无其他异议。同意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交易履行审批程序的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关联交易行

为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。董事会审议《关于收购控股

股东首旅集团持有的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 9%股权及债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    该关联交易实施后对公司积极布局首都副中心发展，抓住新商业核心区的战

略发展机遇，受益环球影城外溢效应明显，未有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李燕   伏军  杨晓莉  张焕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首旅酒店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0日 


